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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16）

Changhong Jiahua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之
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
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各董事（「董事」）
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
司之資料。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
重大方面均屬正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2)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
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根據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
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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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各相應期間的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6,396,153 5,037,742 13,021,444 10,266,649
銷售成本 (6,184,347) (4,826,143) (12,577,941) (9,863,543)

毛利 211,806 211,599 443,503 403,106
其他收入 19,598 6,950 28,867 10,189
研發開支 (1,670) (5,713) (4,138) (11,216)
行政開支 (36,813) (29,293) (65,346) (55,261)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4,241) (576) (5,454) (4,57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057) (4,591) 102 (97)
分銷及銷售費用 (77,034) (60,016) (135,592) (127,308)
融資成本 (21,663) (12,755) (47,824) (22,499)

經營盈利 4 86,926 105,605 214,118 192,336
所得稅開支 5 (18,575) (30,657) (51,063) (56,188)

期內溢利 68,351 74,948 163,055 136,1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8,351 74,948 163,055 136,148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將綜合財務報表換算成呈列貨幣產
生之匯兌損溢差額 (53,361) (99,781) (7,423) (19,27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
額 14,990 (24,833) 155,632 116,877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6 2.66 2.92 6.34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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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20,870 23,809
無形資產 36,165 35,903
按公平值列賬及列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31,261 31,386
使用權資產 6,385 –

94,681 91,098

流動資產
存貨 2,072,055 2,337,668
應收貿易賬款 7 2,580,581 1,413,95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票據 89,421 273,218
其他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1,778 88,100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5,667 7,543
已付貿易按金 379,128 649,981
結構性銀行存款 – 672,221
已抵押銀行存款 456,221 179,107
銀行結餘及現金 431,140 334,240

6,145,991 5,956,03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8 2,630,669 2,807,980
其他應付款項 223,656 246,875
應付稅項 18,773 22,061
借貸 9 1,340,170 880,466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3,880 6,698
合約負債 179,002 347,231

4,426,150 4,311,311

流動資產淨額 1,719,841 1,644,7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14,522 1,735,818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2,582 2,577
租賃負債 183 –

資產淨值 1,811,757 1,733,2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366 36,366
可換股優先股 27,897 27,897
儲備 1,747,494 1,668,978

權益總額 1,811,757 1,73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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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1,733,241 1,636,245

股息分派 (77,116) (77,116)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減少 (7,423) (19,271)

股東應佔期內溢利總額 163,055 136,148

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 1,811,757 1,676,00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559,438) (1,216,27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83,832 (87,511)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1,272,506 1,055,94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96,900 (247,845)

年初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334,240 467,24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1,140 219,4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和現金結餘 431,140 2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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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外，該等財務報表載有GEM上市規則第18章及香港公司條例

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外部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

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八

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惟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本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

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詳情載於二零一八年財務報表附註）除外。

1.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的詮釋。

1.1.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會計政策重大變動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使用的權利，則該合約是租賃或包含租賃。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修改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定義於初始或修

改日期評估該合約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其後出現變動，否則有關合約將不予重

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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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對於租期自開始日期起計為12個月或以內且並無包含購買選擇權的租賃，本集團應用短期租賃確認豁免。

本集團亦對低價值資產租賃應用確認豁免。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付款按直線基準於租期內確

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的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減去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於拆解及搬遷相關資產、復原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復原相關資產至租賃的條款及條件所規定

的狀況而產生的成本估計。

就本集團於租期結束時合理確定獲取相關租賃資產所有權的使用權資產而言，有關使用權資產自開始日期

起至使用年期結束期間計提折舊。在其他情況下，使用權資產按直線基準於其估計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

短者為準）內計提折舊。

本集團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使用權資產呈列為單獨項目。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負債。於計算租賃付款現值時，倘租

賃隱含的利率難以釐定，則本集團使用租賃開始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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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性的固定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跟隨指數或比率而定的可變租賃付款；

• 根據剩餘價值擔保預期將支付的金額；

• 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權的行使價；及

• 倘租期反映本集團會行使選擇權終止租賃，則計入終止租賃的罰款。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就應計利息及租賃付款作出調整。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並就相關使用權資產作出相應調整）：

• 租賃期有所變動或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在此情況下，相關租賃負債透過使用重新評估日期

的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

• 租賃付款因進行市場租金調查後市場租金變動╱有擔保剩餘價值下預期付款變動而出現變動，在此情況

下，相關租賃負債使用初始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

租賃的修改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將租賃的修改作為一項單獨的租賃進行入賬：

• 該項修改通過增加使用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的權利擴大了租賃範圍；及

• 調增租賃的代價，增加的金額相當於範圍擴大對應的單獨價格，加上按照特定合約的實際情況對單

獨價格進行的任何適當調整。

就未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的租賃修改而言，本集團基於透過使用修改生效日期的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

訂租賃付款的經修改租賃的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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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

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時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於首

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確認且比較資料不予重列。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方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就先前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的租賃應用以下可行權宜方法：

i.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

iii. 就類似經濟環境內相似類別相關資產的類似剩餘租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iv. 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於事後釐定本集團帶有續租及終止選擇權的租賃的租期。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租賃負債9,778,164港元及使用權資產9,778,164港元。

於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的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相關集團實體的增量借款

利率。所應用的加權平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4.75%。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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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提供專業全面信息技術（「IT」）解決方案及服務，以及分銷IT消費者產品、IT企業產品、

數碼產品、自有品牌產品及相關零部件。

收益指就銷售各種IT產品、自主開發產品、提供專業全面IT解決方案及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及相

應銷售之相關稅項。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收益確認之各主要收益類別之

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IT消費者產品 5,437,385 5,301,492

IT企業產品 3,657,271 3,233,507

其他 3,926,788 1,731,650

13,021,444 10,266,649

3. 分部資料

為作出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或管理層（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報告之資料基於所交付之貨品或提供之服務類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a) IT消費者產品－分銷之IT消費者產品，主要包括個人電腦（「PC」）、數碼產品及IT配件。

(b) IT企業產品－分銷之IT企業產品，主要包括存儲產品、小型電腦、網絡產品、個人電腦伺服器、智能建

築管理系統（「IBMS」）產品以及統一通訊及聯絡中心（「UC&CC」）產品。

(c) 其他－分銷之智能手機及開發之自有品牌產品。自有品牌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智能終端產品及服務、

移動定位服務（「LBS」）產品以及提供專業全面IT解決方案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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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並未分配銀行利息開支、未分配收入以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此乃向

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方法。

下文為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呈報之本集團之收益及業

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IT消費者產品 IT企業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銷售 5,437,385 3,657,271 3,926,788 13,021,444

分部溢利 122,091 159,275 21,091 302,457

其他收入 28,867
融資成本 (47,824)
研發開支 (4,138)
行政開支 (65,346)
匯兌收益淨額 102

除稅前溢利 214,118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IT消費者產品 IT企業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銷售 5,301,492 3,233,507 1,731,650 10,266,649

分部溢利 111,561 145,866 13,793 271,220

其他收入 10,189
融資成本 (22,499)
研發開支 (11,216)
行政開支 (55,261)
匯兌虧損淨額 (97)

除稅前溢利 19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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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市場劃分（根據貨品來源地）之銷售額分

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12,945,257 10,168,612

其他地區 76,187 98,037

13,021,444 10,266,649

4. 經營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2,572,978 9,861,821

機器設備折舊 1,176 1,503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79 –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金）

－薪金及相關職員成本 121,695 101,70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314 10,56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02 (97)

5. 所得稅開支

根據百慕達之法規及規例，本公司毋須繳納百慕達任何所得稅。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

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生效，並於翌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利得

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將按8.25%之稅率就溢利首2,000,000港元繳納稅項，並將按16.5%之稅率繳納

2,000,000港元以上溢利之稅項。集團實體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繳稅。



12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四川長虹佳華信息產品有限責任公

司、四川長虹佳華數字技術有限公司及四川長虹佳華哆啦有貨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在該兩個年度之稅率為

25%。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北京長虹佳華智能系統有限公司已獲中國科學技術部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並

已向當地稅務部門登記，可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該附屬公司產生的溢利按15%的企業所得稅率繳稅。

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任何重大尚未撥備之遞延稅項負債（含預扣稅）。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68,351 74,948 163,055 136,148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及可換股優先股 
加權平均數 2,570,520 2,570,520 2,570,520 2,570,520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

效應之股份，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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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其第三方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30至180日。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

素及釐定客戶信貸上限。給予客戶之信貸上限每年審查兩次。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自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呆賬撥備的賬齡

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150,098 696,701

31至60日 982,368 363,149

61至90日 227,058 194,561

91至180日 192,128 94,792

181至365日 65,239 36,714

一年以上 53,111 28,036

2,670,002 1,413,953

8.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於結算日以貨物收訖日期為基礎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349,978 2,161,954

31至60日 842,555 452,173

61至90日 199,135 69,695

91至180日 173,312 59,938

181至365日 19,651 25,086

一年以上 46,038 39,134

2,630,669 2,807,980

採購貨品之信貸期為30至120日（二零一八年：30至120日）。本集團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

款項均於信貸期內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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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借貸

本集團之借貸額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29,556 –

銀行借貸 1,310,614 880,466

1,340,170 880,466

已抵押 280,828 –

無抵押 1,059,342 880,466

1,340,170 880,466

應償還賬面值*：

一年內 1,340,170 880,466

* 已到期之款項乃根據載於貸款協議內計劃還款日期予以償還。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指四川長虹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之墊款。該結餘為商業

承兌匯票貼現產生的貸款，並按固定年利率5%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借貸之實際利率（亦相等於合約利率）固定為介於2.45%至7%

（二零一八年：1.48%至5.4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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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八：無）。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已通過並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已派
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及優先股3港仙，合共約77.1百
萬港元。

業務回顧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等因素影響下，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較大起伏，經濟
增速放緩，但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上半年本集團持續貫徹
落實「專業深耕，價值成長」的經營方針，配合上游廠商推廣應用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
雲計算等前沿技術，利用新技術打造行業解決方案及技術解決方案，建立立體化的分銷體系。
期間，本集團完成VIE（可變利益實體）架構搭建，為互聯網分銷業務的模式創新和升級發展創
造條件。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收益約13,021.44百萬港元，較上財年同期增長26.83%；今年上
半年整體毛利率為3.41%，較上財年同期下降約0.52%，主要因為低毛利率產品線銷售貢獻增大
所致。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錄得約163.06百萬港元，較上財年同期上升約19.76%。
基本每股盈利為6.34港仙，較上財年同期的5.30港仙約增加1.04港仙。

本集團持續加強信息化建設和業務流程改造優化，不斷提升運營管理效率。繼續堅持嚴格的信
用管理和應收賬款管理，強化經營風險管控。由於電商銷售業務擴大及IT企業產品銷售增長，
上半年回款速度放緩，應收周轉比上財年同期減慢。上半年本集團費用控制有力，綜合費用率
較去年同期下降，財務費用率較去年同期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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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三個經營分部的營業額及溢利分析如下（人民幣
匯率波動可能會影響分部的數量╱百分比）：

IT消費者產品分銷業務：應對PC市場需求持續萎縮，該業務分部著力提升價值型業務的比例，
提高周轉效率，保持穩定收益，另一方面大力推進智慧終端產品銷售。該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
期增長2.56%至5,437.39百萬港元，該業務分部溢利增加9.44%至122.09百萬港元。

IT企業產品分銷業務：該業務分部積極引進新技術產品線，穩健推進大數據挖掘等解決方案，
深度拓展渠道，敏銳捕捉市場機會。上半年銷售規模和收益繼續保持增長。該業務營業額較去
年同期增長13.11%至3,657.28百萬港元，該業務分部溢利增加9.19%至159.27百萬港元。

其他業務：因智能手機銷售大幅增長，該業務分部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26.77%至3,926.79百
萬港元，該業務分部溢利增加52.91%至21.09百萬港元。

李進先生為投入更多時間於彼之其他業務承擔，遂請辭執行董事一職，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
日起生效。李進先生亦不再擔任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趙勇先生之替任董事，自二零一九年一
月十五日起生效。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刊發之公告。

自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起，葉振忠先生及孫東峰先生
已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且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本公司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各自之成員，及鄭煜健先生已退任獨立
非執行董事，且不再擔任審核委員會之成員。自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起，高旭東先生已獲委
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及孟慶斌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刊發之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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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拓展本集團的電子商務業務，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四川長虹佳華數字技術有限公司
（「WFOE」）、四川長虹雲計算有限公司（「OPCO」）及四川長虹電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訂立可
變利益實體協議。透過可變利益實體協議，WFOE將實際控制OPCO的財務及營運，並將享有
OPCO產生的全部經濟利益及得益。本集團擬為OPCO搭建新的企業對企業電子商務平台，其將
使第三方商戶互聯。可變利益實體協議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
會獲獨立股東批准。更多詳情，請參考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九年五月
十七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

展望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全球經濟減速，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中美貿易摩擦充滿變數，中國
經濟增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但隨著逆週期經濟政策的進一步發力，整體風險可控。第五代移
動通信技術（「5G」）是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支撐，5G的發展將帶動相關技術產業的進步
升級，推動信息消費擴大升級。本集團致力推動向ICT綜合服務商的戰略升級，持續推進「全渠
道，專業化，新分銷，成長好夥伴」的經營策略，以「專業深耕，價值成長」為經營方針，順應行
業發展新趨勢，積極拓展新技術產品品類；同時緊貼市場需求，加快技術解決方案、行業解決
方案和專業解決方案的創新和積累，不斷提升專業服務能力和盈利能力，幫助客戶實現數字化
轉型，為股東作出更大貢獻。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保持良好及穩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計息借款總額為1,340百萬港元，其現金及銀行結餘為431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
值約為1,720百萬港元。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有充裕的財務資源用作其日常運作。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資產負債比率（總淨債務╱股東權益總額）為2.44倍。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將其固定資產作任何按揭或抵押（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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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為貨幣單位。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價
差波動範圍較小及港元兌美元之匯率已掛鉤，本集團相信所面對之外匯風險極低。然而，本集
團已經對部分風險敞口進行匯率鎖定，並將繼續監控情況及評估是否需要作出任何對沖安排。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以貨幣借貸或其他對沖工具予以對沖之任何外幣投資。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均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進行
其核心業務交易，由於本集團認為其外匯風險甚微，並無使用其他衍生工具對沖其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i)背書若干應收票據用以清償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ii)向銀行貼現若干應收票據用以籌集現金。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
已轉移有關該等應收票據之重大風險及回報，而本集團對相關交易對手之責任已根據中國商業
慣例獲免除，且由於所有已背書及貼現應收票據均由中國知名之銀行發出及擔保，故出現拖欠
已背書及貼現應收票據付款之風險較低。因此，有關資產及負債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本
集團於各報告期末遭拖欠該等已背書及貼現應收票據付款之最大風險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清償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5,952 181,480

籌集現金之貼現票據 438,562 168,282

未收回之已背書及貼現具追索權應收票據 574,514 34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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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收回之已背書及貼現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為270日以內（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日）。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收購事項或者附屬公
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出售。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亦無參與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之未
來計劃。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發生任何對集團有重大影響的事項。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1,037名（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000名）。
本集團根據其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給予酬金。本集團為其香港僱員提供以強制性
公積金方式設立之退休福利，為其中國僱員按所屬地法律法規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及住房公積
金。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據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
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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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中期業績的審閱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與GEM上市規則附錄
十五所載守則條文的規定一致。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制度。審核委員會成員為陳銘燊先生（委員會主席）、高旭東先生及孟慶斌先生。

本公告的財務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或審核，但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就此提
出建議。薪酬委員會成員為陳銘燊先生（委員會主席）、祝劍秋先生及孟慶斌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制定提名政策並就提名及委任董事以及董事
繼任等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成員為趙勇先生（委員會主席）、陳銘燊先生及高
旭東先生。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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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
則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
條例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記錄在該
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於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概約權益
百分比

（附註1）

祝劍秋先生（「祝先生」）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82,415,762 (L) 5.67%

附註：

(1) （L）代表長倉。

(2) 祝先生為Typical Faith Limited之唯一股東，而Typical Faith Limited持有82,415,762股本公司普通股（「股

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之權益須(a)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
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記錄在該條所述
之登記冊；或(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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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任何時間
並無獲授予權利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權證，或彼等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獲利，或本公司、
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曾參與任何安排，使董事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利。直至本
公告刊發之日，本公司並無授予董事任何購股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權益及短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予披露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記錄在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於任何類別之股本面值直接或間接被視為擁有
5%或以上之權益，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所有情況下附帶投票權利的人士或公
司（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股份之長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類別
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相關類別
股份概約

權益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長虹」）

受控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普通

優先

1,008,368,000股(L)
（附註3）

1,115,868,000股(L)
（附註4）

69.32%

100.00%

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長虹香港」）

受控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普通

優先

913,000,000股(L)
（附註5）

1,115,868,000股(L)
（附註4）

62.76%

100.00%

安健控股有限公司（「安健」） 實益擁有人 普通
優先

897,000,000股(L)
1,115,868,000股(L)

61.66%
100.00%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附註6）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3,009,340股(L) 5.70%

四川省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省投資集團」）（附註6）

受控法團權益 普通 83,009,340股(L) 5.70%

Typical Faith Limited（附註7）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2,415,762股(L)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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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代表長倉。

2. 該等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及優先股總數，分別為1,454,652,000股及

1,115,868,000股計算。

3. 於四川長虹持有之1,008,368,000股股份中，95,368,000股股份為直接持有、16,000,000股股份乃透過其全資

附屬公司長虹香港持有以及897,000,000股股份乃透過安健（由長虹香港全資擁有）持有。因此，就證券及期

貨條例而言，四川長虹被視為於長虹香港及安健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安健控股（由四川長虹之全資附屬公司長虹香港全資擁有）持有1,115,868,000股本公司優先股。因此，就證

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四川長虹及長虹香港各自被視為於安健持有的優先股中擁有權益。

5. 於長虹香港持有的913,000,000股股份中，16,000,000股股份為直接持有及897,000,000股股份則透過安健控

股持有。由於安健由長虹香港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長虹香港被視為於安健持有的股份中擁

有權益。

6.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由四川省投資集團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四川省投資集團被視為於四川川

投資產管理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7. Typical Faith Limited由祝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之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或短倉，或於
任何類別之股本或有關該等股本之購股權面值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其附帶在所有情況下可
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四川長虹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並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
份代號：600839）。四川長虹主要從事批發「長虹」品牌之消費者家居電子產品之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
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
務或於當中的權益，以及概無任何有關人士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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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顧問之權益

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第6A.20條，委聘力高企業融資有限公司（「力高企業融資」）為合規
顧問。力高企業融資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07條聲明其獨立性。於本公告日期，合規顧問或其
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本
擁有任何相關權益而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32條通知本集團，惟本公司與力高企業融資訂
立的合規顧問協議除外。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作為有關董事進行本公
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標準及行為守則。

董事資料變更

概無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規定須予披露之董事資料變更。

承董事會命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勇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勇先生、祝劍秋先生、楊軍先生及羅永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陳銘燊先生、高旭東先生及孟慶斌先生。

本公告將於刊發日期起至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
公司網站www.changhongit.com.hk刊載。


